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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代图甲与保甲关系新论
———基于徽州赋役合同文书的考察

黄忠鑫

摘 要: 在徽州赋役保甲合同文书的语境中，清代保甲的推行主要以图甲为基本框架，是在图甲基

础上添设的一个职役，长期沿用或模仿图甲的结构和运作方式。徽州民间长期存在图( 里) 、保并存的

格局，它们之间功能或有重合的情况，却没有发生更替。这说明了都图里甲体系为主体的基层社会管理

体制分工的进一步细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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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学术史述评

关于清中叶及其以后图甲( 里甲) 的走向，

学界一直有不同的看法。主流观点认为里甲制

被保甲制取代是历史发展大势，只是在交替的

轨迹上学者们存在一些不同的意见。如，唐文

基认为明后期是保甲和里甲双轨并存时期，彻

底取消里甲是在清代乾嘉时期①。赵秀玲则认

为明清 两 代 都 经 历 了 里 甲 到 保 甲 的 演 进 过

程②。孙海泉勾勒了清代里甲制向保甲制演变

的过程，指出其标志是保甲开始行使钱粮催科、
编查人户等职责③。

尽管保甲取代里甲的观点为多数人所接

受，但是一直存在不同的意见。萧公权将里甲、

保甲、社仓和乡约并列为清代乡村控制的主要

因素，认为它们各具功能④。刘志伟则认为按

里编甲的做法不但没有停止，而且由于一条鞭

法的推行，更加偏重以土地作为纳税对象，加上

当时均粮均役运动的需要，这一做法更为普遍。
“事实上，在包括广东在内的许多地方，里甲制

( 清代文献多称为图甲制) 不但保留下来，而且

还是一种比保甲制更为重要的地方制度。”⑤相

比而言，刘志伟的说法是基于一个具体区域的

论证，而不是从全国角度泛泛而谈。这一说法

也得到一些区域研究者的证实。如隗瀛涛从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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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巴县档案中发现，尽管建立了保甲制度，但是

里甲制度并没有被废除，只是其功能集中在征

收赋税方面。巴县档案中在涉及事件发生地和

百姓住处时仍称里甲，可见里甲作为行政区划

是比较稳定持久的①。
杨国安的观点较为调和，其论断是基于两

湖地区的地方特点得出的。他以为明中后期的

保甲制主要是作为一种治安手段在局部地区推

行，直至清初方可称为“双轨并行”。从里甲到

保甲的转换，过程是逐步而缓慢的，而且其内涵

也相当丰富。他还进一步指出，“在历史传承

极为浓厚的传统乡村，或在里甲体系之内编排

保甲，或在保甲组织内融入里甲是地方较常见

的做法”②。这是具有相当启发意义的观点，说

明里甲和保甲的关系可以从区域差异的角度进

行考察。类似地，杜正贞认为，山西泽州的保甲

也是在里甲的框架或者在里甲的名义下执行

的③。常建华梳理清初各类文献后发现，“甲长

虽然肩负着督察邻右的保甲职责，但是其来源

也有可能是建立在原有的里甲之上的，是里甲

的甲长发挥保甲甲长的作用”。由此，他认为

这一现象体现了里甲制向保甲制转变④。
在边陲台湾，其基层组织中的里、保并行的

情况，则具有南北差异。南部“里”的编制，始

于郑氏统治时代，清代继续沿袭。清中叶以后

逐步开发的中北部地带，由于当时保甲制的施

行，使得“保”成为当地的基层组织⑤。这一发

现也为基层组织和区划的地区差异性提供了鲜

活案例。
在徽州研究领域，不少学者亦持有里甲必

然为保甲取代的看法。周绍泉以都图文书《休

宁县都图里役备览》为例，认为此类文书在当

时还是有用的，里甲编审仍在进行。同时他还

认为明初以来一直存在的里长、排年，至迟到清

中叶尚未消亡⑥。但这一论点并没有深入展

开。栾成显基本沿用了这些论点⑦。权仁溶从

徽州里甲编制增减的侧面进行观察，认为明清

之际通过增减里的方式，缓解里甲内部变化的

压力。他由此认为直至清前期徽州的里甲制仍

旧存在⑧。正因为深受里甲必然为保甲取代论

点的影响，上述学者都没有对里甲究竟何时、如
何为保甲取代展开具体讨论。

刘道胜发现徽州基层保甲的管理范围在很

多情况下与特定聚居宗族相重叠的情况。同

时，他还发现徽州保甲设置往往于一图之中，由

大姓各自设立一保，其仆人或细民小姓则归辖

大姓保甲之下⑨。洪性鸠虽然承认保甲是在里

甲、宗族基础上设置的，但又认为随着徽州既具

有顺庄法意义，又以保甲为基础的滚单催征的

施行，保甲取代了里甲瑏瑠。显然，他们都发现了

清代保甲的设置基础，却受制于主流观点而没

有继续深入挖掘。
还有一些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。汪庆元

依据鱼鳞图册、保甲烟户册等第一手资料，强调

了里甲与保甲内涵的差异。“里甲主于役，是

把农民编制起来承担赋役，并限制其流动; 而保

甲不论原管都图册籍，是在承认社会人员流动

前提下的治安组织。清代由保甲编户取代里甲

编审，只是户籍制度的转变，都图的地籍管理仍

然存在。”这便是接受了里甲、保甲并存观点而

提出的新看法。另外，他也发现了清初徽州保

长由里长佥派的现象，论证了“图”直至清末仍

是赋税催征单位的事实瑏瑡。陈瑞的研究又将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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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识推进了一步。他通过对休宁县二十八都多

份赋役合同的解读，认为徽州宗族社区中保甲

之役的 承 充 是 在 里 甲 制 的 框 架 内 进 行 运 转

的①。这一看法，与前述杨国安、杜正贞等人的

意见一致。可见，保甲与里甲间的关系颇为复

杂，不能简单地用替代论进行概括。
前人的讨论，主要从功能与形制两个维度

展开。基于区域史的研究，能够将里甲、保甲关

系梳理得更为细致，也更有说服力。乾隆时期，

户口编审统一归于保甲，事实上取消了里甲编

审人口的功能。但在实际上，这是里甲与保甲

互补功能的内在因素，且户口编审与赋税征收

未必同属于一个系统，在户籍登记上存在烟户

和花户的差别②。更何况，基层组织在形制上

因地而异。因此，笔者认为简单地提出里甲向

保甲转化的结论，过于草率。
徽州相当数量的民间文书，尤其是赋役合

同的留存，能够为这一话题的深入探索提供支

撑。徽州赋役合同的数量至少有二百份以上，

其中，一部分实物以散件形式混入大量契约文

书之中，又有相当一部分存在于谱牒、誊契簿、
讼诉案卷等簿册文书中。从赋役制度与基层组

织角度看，赋役合同可以分为土地清丈、里役承

充、户名更替、保甲乡约等几类。这类文书的主

要价值体现在: 它们包含的赋役信息较为丰富，

体现了民间社会应对赋役制度的种种策略，以

及民间社会内部的复杂关系，尤其能够反映宗

族、村落中的各种社会关系。笔者初步归纳，保

甲合同等民间文书语境中的保甲与里甲关系，

至少包括职役佥点、组织形式与实际功能三个

方面。

二、职役: 保长的佥点

保长作为基层赋役体系的一种职役，主要

是由图甲佥点。不少保甲合同就记载了订立缘

由，从中可以看出保甲制在施行之初的实态。
如雍正五年 ( 1727 ) 的一份合同明确无误地指

出当时保长就是在图甲基础上添加的一个职

役，与相关合同结合，可为我们认识保长佥点方

式提供重要的线索。
立议合同汪兴、吴宗睦、戴宗远、金华

宗、王宗章、朱淳义、叶涌等，缘因雍正五年

奉旨，各都图添设保正，续奉县主票唤本里

众报，是以合里公议，分作四阄，对神拈定，

轮流承充，不得推诿。所有工食银十二两，

每年在于本里二十九甲户内公派，议为承

充之人料理公务等用。其承充之人一应公

务，尽在承值，不得误事。所有分阄条款另

列于后。今恐无凭，立此合同一样四张，每

阄各执一张存照。
一阄丁未年四月起，金华宗、王宗章、

朱淳义、叶涌。
二阄戊申年四月起，吴宗睦。
三阄己酉年四月起，戴宗远。
四阄庚戌年四月起，汪兴。
一议，承充之人在于各阄自行议举。
一议，唤认使费银三两，四阄每阄派银

七钱五分，在于四阄名目付出与承充之人

应用。倘下年另唤报，亦照此例公派。
一议，倘 有 飞 差，照 都 内 概 例，四 阄

公议。
其十甲倪尚义住居三十都地方，路途

遥远，难以照管，不在议内。倘有累及，四

阄理论。
公议在官名目系“王仁德”，轮流顶名

充当，倘遇换报，听从本阄名姓具报。( 下

略) ③

合同开头明确指出，保正一职，是在各都图

甲基础上添设，由各图呈报。这是官方规定的

一般程序。其规定可以追溯至明代，如，“地方

设立保长，司一图公务，其责甚重”④。这里，保

长的管辖范围就是一图，换句话说，保长就是基

于图甲框架而设立的。然而，实际情形则较为

复杂。
其一，该合同内容虽为图内民众决定保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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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当人选和分工，但保长人选的佥点却往往被

图差所垄断。由于保长职役负担沉重，图差任

意佥点忠厚懦弱之家充任，“懦弱之辈不谙事

理，何能充当，多有误公”①。这就导致相当一

部分保甲合同的订立，要求摆脱图差任意佥点

的束缚，由图众或族众自行约定人选，抑或组成

共同协作组织，如以下所引光绪五年( 1879 ) 祁

门县三四都的合同:

立议三四都四保越国汪公圣会合文经

手人等，议论该阖地保甲，向奉( 迁) ［佥］

点。不料，近年本图差役，此虎狼心之辈，

近年调换各处安厚农民，不存良心，贪金爱

利，恐有误了公事，地方所害，以致阖地心

伤。各姓自愿出身，嘀议助出资本，建立越

国汪公 圣 会 以 好 ( 引 者 注: 此 处 疑 为 衍

文) 。近年向奉( 迁) ［佥］点，四保会内懦

弱之人当年保甲，会内派人充当，公议贴补

保甲以办工食之资。簿据再明，以免日后

所遭图差之害，点换农民，贪利肥己。倘有

官差公务正事，我等会内之人公同出身料

理，不得累及充当之人，保甲亦不得推挨一

处。自今立合文之后，遵文为据，会内之人

无得生端，反悔异说。如有等情，听凭鸣公

理论。恐后无凭，立此四保越国汪公圣会

合文 一 样 十 七 纸，各 收 一 纸，永 远 遵 守

存照。
再批: 日后会［内］丰肥，人心不一，自

愿出会，先前助出资本不得退回，又照。
又批: 合同一样十七纸，匣存一纸，挨

次轮流，各收一纸，又照。( 下略) ②

当地六姓以越国汪公圣会的名义进行互

助。尽管图差佥点不能取消，但无论点到何人，

会内皆派人充当，便能在相当程度上减少受侵

害的程度。不过，更早的合同显示，当地是由乡

约佥点保长。

立议仝心充当保长李子学、汪君旺、黄
仲和，今因乡约谢朋万举报身等三人充当

该地三四都一图小洲地方保长。因身等三

人俱系务农生理，恐有不暇误公，是以立此

仝心合墨，倘官内有事票唤，不拘唤何一

名，总是三人相帮管办，凡地方内编查烟火

巡查等事，亦议三人附近照理管办，不得推

卸。凡有需用杂费，亦是三人均派，毋得异

论。今欲有凭，立此仝心充当议墨存照。
乾隆四十一年十一月初九日( 下略) ③

无论是图差、乡约佥点，还是由图众、族众

共同推举或轮充，保长这一职役的设置往往以

图甲为基础。
其二，由于图甲已经超出一定的地域界限，

图内各户未必居住在邻近地区，如前引雍正合

同中附带说明的十甲倪尚义户，“住居三十都

地方，路途遥远，难以照管，不在议内”，即该户

被排除在这个“保甲共同体”之外，而以地域相

邻的图众联合应付保正职役。因此，该合同虽

由民间订立，实际上确立了保甲编排的地域和

社会范围。这样的情形主要存在于异姓所订立

的合同之中，但同时又强调“本图地方保甲长”
的轮充标准是“置有产业及图内居住”④。这既

是保甲制“以近附近”原则的体现，也是保甲在

推行时兼顾图甲地缘性的表现。即，保甲原则

上的管辖范围是一“图”，而“图”内已迁居他地

的人员则不纳入保甲体系。虽然保甲的管辖范

围与图甲有所差别，但又源于图甲。
其三，在前引雍正合同中，该保甲作为一个

共同体，由七个族姓、二十九个甲户联合组成，

只以“王仁德”一名向官府备案，内部则分为四

阄，轮流承顶该名，承当保正相关任务。无独有

偶，顺治十年 ( 1653 ) ，祁门县三四都汪家坦地

方设立保甲长，“其甲长的名，系‘王茂安’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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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

③

④

《歙县九姓轮充保长文约》，安徽省博物馆编:《明清徽州社会经济史资料丛编》第一辑，北京: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1988
年，第 574 页。该文书又以“清代道光二十九年七月祁门谢德和等共议保长轮流充当合文”为名，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。就

地域坐落而言，合同出现的“三四都”名称，当为祁门县所独有，而不是歙县。
刘伯山主编:《徽州文书》第四辑第三册《祁门三四都汪家坦黄氏文书》，桂林: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11 年，第 49 页。
刘伯山主编:《徽州文书》第四辑第一册《祁门三四都汪家坦黄氏文书》，第 379 页。常建华同样发现，晚明山西保甲是在

乡约的名义之下执行的，使得里甲、乡约兼顾治安职责，当地保甲并不显著。参见氏著《明清山西碑刻里的乡约》，《中国史研究》
2010 年第 3 期。

刘道胜:《明清徽州宗族文书研究》，合肥: 安徽人民出版社，2008 年，第 234 页。



目，递年即应此名为卒，周而复始，以遵永行，不

致误公，以闹地方”①。康熙四十六年( 1707 ) ，

休宁县二十七都五图亦是如此，“本图乡约公

报总名‘王道明’，轮流随保充任”，乡约与保甲

总名合二为一②。这一现象，如同图甲中的拟

制户名，仅仅是为应对某项职役而专门设立。
民间针对某些临时性的差役，亦会设立类似的

姓名，呈报官府。如休宁七都张氏的一份顺治

四年“当图正墨”提及，为了应对土地清丈任

务，张氏族人推举张时旸等四人具体负责，“立

墨串名‘义朋’，具认承役在官”③。无论是图正

还是保正、甲长，其呈报官府名目通常是拟制姓

名，而背后则是复杂的社会群体。我们固然看

到保甲册、烟户册所登记的实在姓名，但作为一

种职役，保长姓名的呈报却仍旧按照先前图甲

的形式。
综上，保长的佥点、管辖范围和报名，都存

在沿用、依托图甲运作模式的情况。不仅如此，

保甲的形制也存在不少依托图甲的现象。

三、形制: 保甲推行依托图甲结构

( 一) 形制的合一

保甲往往依托图甲内部结构进行编制，即

图甲之甲，也是保甲之甲。如《雍正六年休宁

李陈茂户丁李四宝等立里保应役合同》④，以宗

族为单位，陈、李两姓共同承管里长、保长职役。
合同记录了两姓分管里役、保役的月份，也有分

管甲分，“陈 姓 管 二 甲、三 甲、四 甲、六 甲、九

甲”，“李姓管一甲、五甲、八甲、十甲”。从甲的

构成来看，仍具有图甲结构特征，即一图 ( 里)

十甲。且这些甲并没有明确标明是图甲之甲还

是保甲之甲，或可认为是图甲与保甲组织合一

的产物。从当地相关合同的订立来看，这一情

况一直延续到清末。
此类情形可以追溯至明中后期。如婺源十

都四图，为万历十九年 ( 1591 ) 新增图甲 ( 即所

谓的“升图”) 。“既升四图，即立四图乡约。因

烟村涣散，分立两乡约，一清源，一晓起，各五排

为一约，以人烟均，统属易也。一甲洪芳生、二

甲洪胡、三甲洪遇春、六甲曹启先、九甲吴汪詹，

五排联合为清源约。四甲孙国用、五甲孙义兴、
七甲江永兴、八甲叶洪鼎、十甲胡先，五排联属

为晓起约。历今百有余岁，世守无异。”⑤此处

的“排”是里甲排年的衍变，是图甲体制下一图

十甲( 排) 结构的基本单位。虽然这是乡约依

托图甲编制的案例，却足以证明在基层社会推

行保甲和乡约之时，并没有完全摆脱里甲 ( 图

甲) 体制的影响。
歙县张氏的几份合同也能充分反映图甲和

保甲在形制上的合一。乾隆五十七年 ( 1792 )

张氏与程氏共同订立了一份保甲合同:

立合仝十排人张、程等，向来本图九甲

保长系张方馨承当，因人力寡弱，难以支

撑，曾于上年浼十排人等，愿将伊甲膳年保

长便换族叔祖张兆圣等承管，□祖茔处，永

远存照。今保长轮值四图张雍和等，窃以

保长事，自古迄今，□系张姓、程姓承管，当

□□无敢擅入，自恐十排人众，人心不齐，

为此会仝公议，自当恪守前规，无违古制，

倘有异姓私谋，致存擅入之心，各排之人得

其迹者，即行传单通知，以便协力仝心，呈

公理论，无得推诿。自议之后，如有反悔不

遵者，言定罚白米二十担，以存公用，无得

异说。今欲有凭，立此合仝一样十纸，每排

一纸，永远存照。
清乾隆五十七年十一月 日立合仝十

排人 一甲张元明( 押) 、二甲张承善( 押) 、
三甲张敦伦( 押) 、四甲张雍和( 押) 、五甲

张程朋( 押) 、六甲张元德( 押) 、七甲张允

忠( 押) 、八 甲 张 祖 应 ( 押) 、九 甲 张 仲 友

( 押) 、十甲程明高( 押) ，册立［里］程觐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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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伯山主编:《徽州文书》第四辑第一册《祁门三四都汪家坦黄氏文书》，第 118 页。
《休宁藤溪王氏文约契誊录簿·本图保长议墨附约议》，南京大学历史系资料室藏。转引自陈瑞《明清时期徽州的宗族与

保甲推行》，《中国农史》2012 年第 1 期。
《槐溪张氏茂荆堂田契册》，1 册，清抄本，上海图书馆藏。
原件藏南京大学历史系资料室，前引陈瑞《明清时期徽州的宗族与保甲推行》一文录有合同全文，并对该户相关合同进行

了归户考证。
《入清源约出晓起约叙记》，1 册，清康熙抄本，安徽师范大学图书馆藏。



( 押) ，凭中张且初 ( 押) 、张日明 ( 押) 、张

引中( 押) ，代笔张书田( 押) ①

合同中，强调保长职役为程、张两姓所垄

断，异姓不得担任。可见，保甲职役并非只是苦

差，也是地方社会的身份象征，包含有相当的权

益。这一点和图甲里长户名之于地方社会的意

义完全一致。
合同虽然声称订立者身份为“十排”，即保

甲体制下的“排”，但是署名则为图甲体制中的

“十甲”。与该地的图甲合同比较可以发现，每

甲之后的姓名即为户名。再以张元明户内部关

于共同贴费的合同进行观察。
立议约合同人张元明等，今有承祖排

年一役，向系七房轮流承值充当无异，近因

各家输纳延迟，以致拖累经管排年之人，比

较受奔驰之苦，粮差费酒席之需，为此俟同

各家公议，承祖所有各处租利，付次年充当

排年之人收取，以作支应粮差催征算总之

费，众人毋得私收，入己私用。其钱粮各家

务宜急公上纳，四月如出圈户，其使用照粮

派出，已纳者不管。八月出批，其粮差使用

亦照未完钱粮数目派出，已完纳者不管。
如钱粮至十月不完清者，系欠粮之人支应

比较，不得累及充当排年之人。其里长、保
长会粮、贺礼、使费，俱照排年轮流充当承

值，毋得推诿。倘有飞来大差，会众公议，

不在此议之内。此系会众自愿公议，务宜

遵依，设有反悔推托者，其罚白米十石入众

公用，仍依议约合同行事。恐后无凭，立此

议约合同，永远为照。
又议: 其钱粮营米八月不完者，听凭管

年之人秉公毋悔，再批。
雍正十八年八月 日立议约合同张元

明、张亮先、张公盛、张永茂、张有恒、张惟

吉、张 继 科、张 继 禅，代 书 张 圣 言。四 房

收执②

署名中，张元明之后列有七个张氏姓名，则

代表张氏七房，轮流承当总户头“张元明”的种

种任务。另外，合同还提及里长、保长费用亦是

七房轮流负担。可见，“张元明”既是图甲户

头，又是保甲户头。从整个图的范围来看，其余

九个户头亦属于同样的情形。乾隆三十六年和

嘉庆十六年( 1811) ，十甲排年两次订立了关于

南米( 即南方各省漕粮) 催征的合同。这一任

务为里长轮流完成。其十甲署名与前述保甲合

同几 乎 完 全 相 同③。可 见，至 少 在 歙 县 这 一

“图”中，图甲与保甲合为一体。在不同的语境

之下，或使用“排”，或使用“甲”。这或可认为

是地方社会对于保甲制的认知。由此推知，保

甲的实际编制状态，即为在图甲制基础上添加

的一个新职役。
( 二) 乾隆五年后的变化

作为两种不同的职役，图甲和保甲的结构

差别日趋显现，甲以下的单位差别更为明显。
一般 而 言，图 甲 之 下 为 数 量 不 等 的 户 丁 ( 子

户) 、寄户，而在康熙四十七年以后，确立了保

甲“保长—甲长—牌头”的结构④，“牌”成为保

甲的基础组织形态。乾隆五年正式废除里甲编

审之后，“牌”在保甲文献中更多地出现，这是

否意味着保甲取代里甲 ( 图甲) 呢? 祁门十三

都康氏就有一份增牌的保甲合同，可以解答这

一疑问。
立合同文约石溪康大周同弟、侄、庄仆

人等，为奉县主吴老爷尊奉各宪，票唤加增

保甲事。原本都只有保长一名，现年举报

甲户，本都只有八排，本族一排。今本族加

增三排，共有四排，各排人名均以眼同拈阄

某月为定，轮流挨次经管。凡遇排内有事，

共排之人管理，毋得退缩，不得拖累别排之

人。仍有数十余灶无名承充甲长，凡遇排

内有事，其费用与共屋共排一体出办。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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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清代乾隆五十七年十一月歙县张元明等更换保长合同》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藏。为节省篇幅，署名格式略有调整，

以下所引合同皆同。
《清代雍正十年八月歙县张元明等议约支应粮差催征算总之费合同》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藏。
《清代乾隆三十六年二月歙县张元明等承充里长督催合同》以及《清代嘉庆十六年三月歙县张元明等遵合同》，中国社会

科学院历史所藏。
巫仁恕梳理了清代保甲从“总甲—甲长”到“保长—甲长—牌头”衍变的轮廓。参见氏著《官与民之间———清代的基层社

会与国家控制》，黄宽重主编:《中国史新论》( 基层社会分册) ，台北: 联经出版事业公司，2009 年，第 432 ～ 433 页。



奉县主佥点保长一名，族内康大梁，今官中

票唤各事，俱系大梁承充经( 官) ［管］，是

以族内眼同公议，日后递年编点，其保长换

别名，官中票唤各事，亦要承充经理，再恐

有命盗之案及无头公事，今众议其费用俱

系照灶出办朋贴，不得独累有名出身之人。
倘族内有事票唤保甲长，是某股之事，亦系

本股自承在官保长的名，早为调理，不得混

扯别股; 或本户公事，另议一人出身，择能

言者入官答应。自立合同文约之后，各宜

凛遵奉行，如违，执约鸣官理治，仍遵此文

为准。今欲有凭，立此合同文约一样二纸，

各收一纸存照。
乾隆六年八月初四日 立合同文约康

大周( 押) ，同弟康大梁( 押) ，同侄康士俊

( 押) 、康 杨 ( 押 ) 、康 肇 佐 ( 押 ) 、康 世 英

( 押) 、康惟栢( 押) ①

这份合同恰好是乾隆五年之后订立的，所

反映的保甲编制与组织方式，与图甲几乎完全

相同。合同中声称的“有名”与“无名”，当为康

氏宗族及其与佃仆的差别。呈报官府的保甲长

名为康氏，而由于佃仆依附其中，则为“无名”。
而图甲结构中，也是地方大姓垄断图甲户名，小

姓人等或为附户，或朋充里长户，其户名为各姓

组合。前述的保长姓名呈报，也是如此。稍有

不同的是，官府票唤康氏担任保长，是以实在人

名进行登记。
与前文讨论的保长拟制户名相同，尽管康

大梁被官府佥点为保长，但这并不是一个人的

负担，而是全族按照股份( 即费用“照灶出办朋

贴”) 承充。这既是保长户名趋于拟制化、固定

化的端倪，又是一个大型宗族内部的举措。而

晚清祁门县三四都六保订立的保甲合同，则是

谢永和堂、谢崇德堂、方聚义堂、方桂茂堂、黄明

德堂、陈敦义堂、江敦仁堂、胡义和堂和叶敦本

堂等九个宗族“挨换轮流充当”②。这两种情

形，与图甲制度下总户之下的子户( 户丁) 或甲

户、附户按股轮充里役的方式极其类似。可见，

图甲和保甲的运作都主要长期依赖于宗族组

织。以宗族为纽带，图甲和保甲的形制差别和

运作在清中后期仍没有出现实质性的差异。
综上，仅从结构构成与运作这一角度观察，

我们可以认为保甲制度的推行与变化，不过是

都图里甲体系为主体的基层社会管理体制之进

一步的功能细化分工，其基本构成并没有太多

创新之处，而是继续沿用或模仿图甲结构。

四、功能: 图( 里)、保并存与相互渗透

保甲制度推行之后，长期存在图 ( 里) 、保

并存的格局，它们之间功能或有重合、互相渗透

的情况，却没有发生更替。
( 一) 功能的互相渗透

一般认为，里甲( 图甲) 主要承当赋役钱粮

征收，而保甲则重在治安。但是，图甲制越来越

难以对人口进行统计和控制，保甲的烟户登记

则可以做到这一点。这往往被认为是保甲取代

里甲的最重要标志。马丁·海德拉就认为，由

于“地方的里甲登记长期以来未经修正，不能

真正体现一个地方的居民或他们户的结构的实

际情况。因此，在某种意义上，地方保甲制的发

展是对里甲制度的地域和人口统计的修正”③。
这是基于户口登记功能而提出的，若从基层赋

役体制角度观察，情况可能有所不同。
清代徽州民间“里保两役”的说法颇为常

见。所谓“忆里保两役，祖宗所遗，户户所不能

免者”④表明，图甲和保甲在徽州民间社会属于

两种并列的职役。在一些赋役合同中就有包揽

人同时承包这两个职役的记载。如，乾隆四十

二年，程楚珍包揽程棣华堂十年一次的“一甲

册籍经管”，除了完纳钱粮和编造册籍之外，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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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刘伯山主编:《徽州文书》第二辑第一册《祁门十三都康氏宗族文书》，桂林: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06 年，第 364 页。
前引《清代道光二十九年七月祁门谢德和等共议保长轮流充当合文》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藏。合同自称为“九姓人

等”，但其署名所示为九个宗族、七个姓氏。收录在《明清徽州社会经济史资料丛编》第一辑的《歙县九姓轮充保长文约》则将署名

略去，使得读者不能认识到实际订立合同的是宗族，而不是个人。
［美］马丁·海德拉:《剑桥中国明代史》( 下卷) 第九章《明代中国农村的社会经济发展》，北京: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

2006 年，第 468 页。
《新安休宁青山张氏世谱》下卷《文翰·永济里保急公会序》，康熙二十三年( 1684) 刻本，上海图书馆藏。



需要承管“该轮里保二役”①。
或许正是因为个人或团体 ( 如宗族) 同时

承当两份职役，使得图甲和保甲功能出现互相

渗透、重合的情况。例如，早在明万历八年，洪、
李两姓订立的里甲合同条款中，除了催征钱粮

等基本职能外，还有“缉捕盗贼”等治安功能②。
但是，这样的条款在里甲图甲合同中似乎并不

常见。至于乾隆朝以后，“催粮”作为保甲的一

项新增任务，屡屡出现在徽州文献之中。如休

宁古林黄氏十六条祠规中的“饬保甲”:

荆公新法之设，概不能无弊，识者讥

之。惟保甲、雇役二条，自元明以至于本

朝，相沿勿替，盖以弭贼盗，缉奸宄，责甚重

也。近更加以催粮，尤非轻任。③

无论如何，这些都是图甲、保甲功能互相渗

透和添加功能的表现，而不能证明两者发生了

更替。
( 二) 功能的区分

在不少地区，钱粮催征方面仍由图甲里长

负责，而治安等方面则由保甲承当。图甲与保

甲功能确有相互渗透的实例，却也有将这两者

进行有效区分的例子。《新安婺源上溪源程氏

乡局记》的一份合同可谓极佳的注脚:

立合同乡约程远、保长程钟秀等，向奉

上司明文，以近附近，编立乡约、保甲。本

村里甲丁粮有远辖别约地方者，有与二图

同里甲者，本村各遵上司行乡约，点保甲，

设团长、灶丁，及中平镇一应差役，官有确

据保甲之籍册，私有历立充约之合同，论约

不论图，历世无异。今因中平派造营房，二

图里长借端妄扯程公立、程永芳越纳津贴。
窃思上纳钱粮，自应照图催征; 约、保差派，

自应照约供应。各自完公，何得混扯? 且

造营房，亦只是以附近地方，故九都亦不派

到，况国志、公立等历来轮充乡约，若任妄

扯，照图本乡丁粮减去一半，丁粮辖在别

都、别约者，岂肯远贴? 本约三图乡内单

寡，乡约、团长、灶丁何人承充? 衣甲、器

械、工食等费何处措办? 难容借偶然之营

房，翻历来之定例。端不可开，局不可破，

为此约内共立合同，全约保局，倘致兴讼，

照依丁粮敷斗，毋得推诿执拗，以坏乡局。
今恐无凭，立此合同六张，各执一张存照。

约程汝振、程尔炽、程汝同

约程文耀、程志昌、程煌

约程时泰、程万兴

约程公立、程志椿、程集义

约程宜一、程永芳、程中兴

约程廷、程鸣阳、程文保

康熙十四年闰五月十八日立④

在这份合同中，17 个立约人姓名可与都图

文书抄本《婺源都图九口十三田》“十都”下二

图三甲程公立、四甲程显( 宜) 一、六甲程永芳，

三图一甲程煌春、二甲程汝同、三甲程汝振、四
甲程文曜( 耀) 、五甲程廷、六甲程志昌、七甲程

尔炽、八甲程时泰、九甲程万兴、十甲程鸣阳大

体对应⑤。其中，程志椿、程中兴、程文保未能

与都图文书的户名记录对应，程集义户则见于

九都九图四甲。笔者认为，这 4 个姓名皆列于

牵涉纠纷的二图总户名之后，或为这些总户之

下的子户，又或为所谓的“丁粮辖在别都、别约

者”。无论如何，与前文引用的多种合同类似，

该合同应是以图甲户名签约，每一户名都代表

了一个利益群体。根据合同内容，二图三甲程

公立、六甲程永芳与三图各户皆居住在上溪源，

后因中平镇需要建造营房，二图里长企图将程

公立与程永芳两户扯入其中，甚至将九都的图

甲户也一并混入，遭到上溪源程氏宗族的强烈

反对，故而立下这份合同。
可见，这是一份聚族而居的村落宗族订立

的合同。17 个立约的图甲户名分为 6 组，或对

应了宗族内部不同的房派。至于合同开头所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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③

④

⑤

王钰欣、周绍泉主编:《徽州千年契约文书·清民国编》卷 2，石家庄: 花山文艺出版社，1991 年，第 4 页。
王钰欣、周绍泉主编:《徽州千年契约文书·宋元明编》卷 3，第 62 页。
《休宁古林黄氏重修族谱》卷首下《宗祠》，清刻本，上海图书馆藏。
《新安婺源上溪源程氏乡局记·与下村争曹村上屋充当差派合同》，清抄本，安徽省图书馆藏。转引自王振忠《明清以来

徽州村落社会史研究》，上海: 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11 年，第 36 页。转引时，标点略有修正。
《婺源都图九口十三田》，1 册，清抄本，复旦大学王振忠先生惠赐复印件。



的立约人“乡约程远、保长程钟秀”，应该是隶

属于这些图甲户名之下的实在人名。之所以出

现立约人的差异，是由于这一事件牵涉到整个

宗族的利益，而图甲、保甲和乡约与宗族无法完

整对应，故而在保甲、乡约方面出现的纷争，应

以保长、约长牵头立约。不应纳入保甲、乡约的

部分宗族群体，又是以图甲划分的，故而具有决

定意义的结尾立约人，是以宗族内部的各个房

派进行签署。它们以图甲户名出现，表明了不

同利益单位的差别。
早在明代后期，保甲就与里甲、乡约相提并

论。如选择乡兵之时，保长需要“会同乡约、里
排，将保内各户壮丁堪充乡兵者开报”①。而在

上述合同中，“官有确据保甲之籍册，私有历立

充约之合同，论约不论图，历世无异”，“各自完

公，何得混扯”明确说明，在徽州府婺源县的乡

民观念中，保甲、乡约分别属于官、私两个系统，

民间立下合同应付相应差役。保甲、乡约皆按

照地域邻近原则( “以近附近”) 编排，而图甲编

排并非如此，从而出现“本村里甲丁粮有远辖

别约地方者，有与二图同里甲者”的状况。特

定任务的征派，根据当地“论约不论图”原则，

即依据一定地域空间而不是图甲编排。同时，

“上纳钱粮，自应照图催征; 约、保差派，自应照

约供应”则说明此时图甲制只是纯粹的纳税组

织，保甲、乡约承当起治安及特定劳役等职能，

基层组织出现了功能分工。民间社会对此分辨

清晰。
可见，从组织编排到功能分异，保甲与图甲

各自为政，不可混淆。当然，此处的“混扯”与

前文所称的职能混杂并不矛盾，而是依靠相关

规则的约定。在“里保两役”的承包中，同一人

或同一群体承担了基层组织的多种功能，造成

职能重叠; “混扯”破坏了特定差役“论约不论

图”的地方规则，从而需要明确和强调不同组

织的职能。

五、结 论

一直到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，徽州地区保甲

制才完全取代图甲制。以祁门三四都留存的民

间文书为例，在 1930 年，“三四都一图十甲王大

用户”仍旧出现在上下限执照的记录中②。到

了 1946 年，当地的买卖契约上才以“环谷乡上

谢保某甲”作为产业、税粮的推收单位③。显

然，民国后期的保甲制度才完全具备县以下行

政组织与区划的功能。就明清时代的徽州而

言，与其说是里甲 ( 图甲) 为保甲所取代，倒不

如说是两种职役的并存和功能混杂，甚至是保

甲长期模仿图甲的运作方式。
从更长的时段来看，职役间的功能混杂并

不始于明清时代。如元代“都”一级主首的职

能应在于辅佐里正和“禁察非违”，与里正统辖

“乡”级事务、社长专门负责劝课农桑相区别。
而实际上，主首还负有多种乡村社会管理事务。
同时，元代典章法令的记录中，既禁止主首插手

地方治安以外事务，又禁止官员将其他社会事

务强加在这些专门职役人员身上④。这两类禁

令很明确地反映出地方职役混杂的主要原因来

自于 主 首 和 官 员 的 私 人 意 愿，也 适 用 于 明

清时代。
不过，这种混杂情况属于较为极端的情形，

是由于基层社会制度重合到难以被官府控制的

程度。而本文所揭示的则是保甲与图甲并行、
重合的一般情况。就官府而言，保甲是以里甲

( 图甲) 为框架进行设置的新职役。职役分工

的细化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有效辅助县级行政

的运行。就基层社会而言，增加新的职役意味

着负担的加重，从而催生了大量赋役合同的订

立，以共同轮流承当或推举一名代理人承管的

方式进行应对。这就使得不同职役往往由一人

或一个群体承当，保甲和里甲之间的界限从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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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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④

( 明) 傅岩:《歙纪》卷 8《纪条示·严保甲》，陈春秀校点，合肥: 黄山书社，2007 年，第 87 页。
刘伯山主编:《徽州文书》第四辑第三册《祁门三四都老屋杨王氏文书》，第 443 页。
刘伯山主编:《徽州文书》第四辑第三册《祁门三四都汪家坦黄氏文书》，第 214 ～ 216 页。
刁培俊、苏显华:《元代主首的乡村管理职能及其演变》，《文史》2012 年第 1 辑，第 153 ～ 168 页。



也变得模糊。只有在发生上述“混扯”之类纠

纷之后，才予以辨明。
图甲、保甲之间存在功能重叠的状况，还可

解释为地方官的不作为: “就应官府的差役而

言，或许里甲与保甲组织本就无甚差别，因为他

们所应的差早已包罗万象，里甲与保甲规条分

别设定的催督粮务与缉盗安良只是他们众多差

役的一环。地方官只要能得到他们所需索的服

务，至于提供服务的叫什么并不重要。”①在民

间文书的情境中，还可以认为保甲是在图甲基

础上添设的新职役，使得图甲与保甲在组织结

构上具有极高的雷同性。地方社会也往往将里

保两役交由同一人或同一群体承当、包揽，以节

省开支，减轻负担。这些现象，都无法得出保甲

取代图甲的结论，而是反映了民间社会为应对

各种 基 本 职 役 形 成 的 具 有 足 够 弹 性 的 调

适机制。

On the Ｒelationship between Two Neighborhood Administrative Systems
Named Tujia( 图甲) and Baojia( 保甲) during the Qing Dynasty

—Based on Contracts of Taxes and Corvee in Huizhou Area

HUANG Zhongxin

Abstract: In the contracts of taxes and corvee in Huizhou area，the implementation of Baojia ( 保

甲) system was based on the framework established in the Tujia( 图甲) system; Baozhang( 保长) was a
corvee of the Tujia system and the structure and operation of Baojia system imitated that of Tujia． Tujia
and Baojia systems coexisted for a long time． Though their functions overlapped occasionally，Baojia nev-
er replaced Tujia in Huizhou society during the Qing Dynasty． Thus it is safe to conclude that the Dutu －
Lijia( 都图—里甲) system became a major component of social administrative system and Baojia was a
segment of this system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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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刘铮云:《乡地保甲与州县科派———清代基层社会治理》，黄宽重主编: 《中国史新论》( 基层社会分册) ，第 390 页。清代

平湖知县王凤生的《保甲事宜》称:“里、甲长名目已古，本系尊称，第近人每谓地保为保长，遂以此名为卑贱。今本县酌改‘长’字

为‘耆’字。”( 徐栋辑、张霞云点校:《保甲书》卷 2《成规上》，芜湖: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12 年，第 26 页) 改变名称只是将职役名

目进行包装，并未改变实质。该县保甲在地方上的实际领导人是里耆和甲耆，也是打着里甲之名、行保甲之实的典型代表。


